
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属性：服务类；

项目标的对应的所属行业：其他未列明行业；

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：否。

二、采购项目预算

总预算：430000.00元。

三、采购标的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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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医疗责任保险服务 项 1 否

四、技术商务要求

（一）项目概述

项目内容：盐源县人民医院医疗责任保险服务项目。

（二）保险服务要求

1.限额/免赔

（1）累计责任限额 210 万元。

（2）每人责任限额 20 万元（包含死亡伤残和医疗费）。

（3）法律费用累计责任限额 20 万元。

（4）法律费用每次事故限额 2 万元。

（5）精神损害每人责任限额 6 万元。

（6）医疗责任每次事故免赔额 2000 元或损失金额的 10%，以高者为准。

2.特别约定



（1）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 2000 元或损失金额的 10%，两者以高者为准。

（2）发生保险事故后，被保险人应在 24 小时内拨打报案电话 95519 进行

报案。

（3）在本保险期间内发生的医疗损害事故，索赔金额在 5 万元以下的，被

保险人可以和患者协商处理，但应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将处理结果征得保险人同

意；索赔金额在 5 万元以上的，被保险人无权自行与患者协商处理，由县级医

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医患各方调解。凡按以下程序对案件调解的结果，供

应商均应予以接受，供应商经核定无误后确定核损金额，并按理赔金额的计算

公式计算赔款金额，在收到索赔资料齐全后按承诺的理赔时限支付赔款。

（4）保险期间内，发生医疗责任事故时，如果出现执业过失的医务人员不

在保单所附投保人签章的医务人员名单中，则保险人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。

（5）保险合同项下医疗费用赔偿标准按照当地（地市级以上）劳动和社保

部门公布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执行。

（6）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医疗事故的，在双方约定的每人赔偿限额内，保险

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损失，对责任比例按下列方式进行

计算赔偿：由采购人承担全部责任的最高按 100%计算，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/

率后进行赔偿；承担主要责任的最高按 70%计算，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/率后进

行赔偿；承担同等责任的最高按 50%计算，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/率后进行赔偿；

承担次要责任的最高按 30%计算，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/率后进行赔偿；承担轻

微责任的最高按 15%计算，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/率后进行赔偿。

（7）患者因医疗机构执业过失导致伤残的，参照《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》

相关标准进行伤残评定。

（8）出险时未按核定床位数或实际床位数足额投保的，保险人按投保床位

数与核定床位数或实际床位数之比比例赔付。



3.服务要求：供应商承诺成交后在本项目所在地（盐源县）设立经中国银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分支保险机构 (分公司或子公司)。（提供承诺函，

格式自拟。）

4.竞标要求

竞标人应对“保险服务要求”逐项做出实质性响应，不允许出现负偏离。

（三）报价要求

1.项目预算控制价总金额 430000.00 元。竞标人需报出单价及总价，总报

价不得高于预算控制价，高于的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；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

格，应包括款项、保额等竞标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任

何费用；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的风险由竞标人自行承担。

2.保费报价要求

床位保费：床位共计 550 张，竞标人需报出每张床位保费报价即元/张；

手术人次保费：年手术人次(包括了住院部和门诊部）:4500 人次，竞标人

需报出手术人次保费单价报价即元/次。

医务人员保费

医务人员数 579 人，竞标人需报出医务人员保费单价报价即元/人。

医疗责任基准保险费总报价=床位保费总报价+手术人次保费总报价+医务人

员保费总报价。

（四）商务部分（实质性要求）

1.付款方式

签订合同后，由采购人一次性付清所有款项（若实际参保的床位、手术人次、

医护人数有变动，则按实际参保数量及成交单价据实结算后，再一次性付清款项）。

2.保险期限：保险合同生效后 1年。

3.服务地点：盐源县人民医院。



4.履约验收方案

（1）履约验收主体：采购人。

（2）履约验收时间：成交人提出验收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。

（3）履约验收方式 由采购人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验收。

（4）履约验收程序：根据采购文件的技术商务要求、成交人的响应文件及

承诺以及合同等进行验收。

（5）履约验收内容：医疗责任保险服务的各项保险服务。

（6）履约验收标准：采购人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、《财政部

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【2016】205

号）进行验收。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甲方谈判文件的服务要求、乙方的响应文件

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；甲乙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

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，由甲方在谈判文件与响应文件中质量要求和技术指

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。

5.违约责任

（1）采购双方均应遵守采购合同，非因不可抗力而单方面终止执行合同的，

将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并向对方支付本合同总额（成交金额）5 %

的违约金；如因成交人原因造成的，由采购人提请项目同级财政部门将其列入不

良行为记录。

（2）甲方逾期支付的，除应及时付足价款外，应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 3‱ /

天的违约金；逾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，乙方有权终止合同；

（3）若因成交人原因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无法提供服务的，采购人有权终止

合同，由成交人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成交金额 5%的违约金；或经采购双方协商同

意继续履行合同，采购人视情况在延迟服务期内每天按合同总额 5 ‰的标准收

取违约金。因不可抗拒力所导致的交货及付款延迟等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

典》有关条文处理。

（4）成交人提供的服务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，成交人应向采购人支付合

同总额的 5%的违约金并限期七日内整改，否则，视作成交人无法提供合格的服

务违约。

（5）成交人保证本合同服务的权利无瑕疵，保证所提供的服务的所有权完

全属于成交人且无任何抵押、查封等产权瑕疵。如有产权瑕疵的，视为成交人违

约，除应向采购人返还已收款项外，还应另按合同总额的 5 %向采购人支付违约

金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（6）成交人应严格遵守服务承诺，如有违约，将赔偿因服务违约给采购人

造成的经济损失。如因成交人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的疏忽、失职、过错

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，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

损失、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，成交人对此均应承担全

部的赔偿责任。

（7）采购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成交人、项目同级

财政部门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；成交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

履行合同时，应在交货时间到期以前及时向采购人、项目同级财政部门通报不能

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；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，可以签订延期履行、

部分履行补充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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